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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號
承辦人：幫工程司 許淵智
電話：0422289111+64242
電子信箱：ai863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工字第11200059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360000G_112000595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查核本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

營建事業廢棄物管理與再利用執行情形通知1份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112年1月6日審中市五字第

1120050046號函（詳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，本府各

機關之業務權責劃分如下：

(一)都發局：本市土資場設置之審查與管理、建築工程（不

含公共建築工程）餘土流向管制、未依餘土處理計畫處

理者之處分及都市土地（不含市地重劃未開放建築地

區、山坡地範圍）違規堆置、棄置餘土之查報、告發、

處分。

(二)本府環境保護局：本市土資場設置時相關環保計畫之審

查及設置後環保項目之管制；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對違

規棄置餘土之查報、告發、處分及清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041120004022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1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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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府水利局：本市土資場設置於山坡地時，有關水土保

持計畫之審查及山坡地違規堆置、棄置餘土之查報、告

發、處分。

(四)本府地政局：市地重劃未開放建築地區、非都市土地違

規堆置棄置餘土之查報、告發、處分。

(五)本府警察局：協助本府各機關排除、取締違規棄置餘土

者。

(六)本市各區公所：轄區內違規堆置、棄置、收容或處理餘

土之查報，送本府各機關處理。

(七)公共工程主辦機關：自行規劃設置或由承包廠商自行設

置之收容處理場所之審查與管理、各主辦工程餘土流向

管制及未依餘土處理計畫處理者之處理。

(八)公有土資場主辦機關：公有土資場之營運管理或委託民

間經營及公有土資場申請設置、變更、展期、封場審查

之提送作業。

三、請各業務權責單位依前項說明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
副本：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設計工程科、都市修復工程

科、都計測量工程科、會計室、秘書室）
25


